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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人口密集
機構監視作業
登錄系統

電話通報當
地衛生局

無法

是

使用”個案立
即通報”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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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批次速報”功能

否

否

可

系統是否可登錄

是否10人(含)以上

是否10人(含)以上

填寫”個案立即
通報單”(附件一)

填寫”批次速
報單”(附件二)是

否

收到紙本資
料傳真

是否符合群聚定義 否

於症狀通報系統
鍵入通報資料

是

是

是否3天內連續通報3人(含)以上
相同症狀之個案

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每日個案通報流程圖 107年9月29日修訂
103年9月10日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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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通報完成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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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常是否解決

是

進入人口密集
機構監視作業
登錄系統

是否登錄完成

是

否

異常是否解決

是

聯繫疾管署客服
02-23959825 # 3993

否

收到紙本資
料傳真

否

是

是否3天內連續通報3人(含)以上
相同症狀之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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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自動EMAIL
通知衛生局

系統自動EMAIL
通知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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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開始

:結束

:結束與通知訊息

傳真資料至衛生局
及所屬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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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是否可登錄

填寫”每週資料確
認單”(附件三)

使用”通報資
料確認”功能

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
每週通報及監視人數確認流程圖 107年9月29日修訂

103年9月10日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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